彰化縣大村鄉補助私有古蹟及歷史建築日常管理維護自治條例
第五條、第七條修正總說明

彰化縣大村鄉補助私有古蹟及歷史建築日常管理維護自治條例(以下簡稱本條例)係本所於中華民國103年11月10日彰大鄉民字第1030016729A號函陳報彰化縣政府備查，目前共計12條。
原條例第五條內容：「本自治條例補助金額以每年新臺幣八萬元為上限」為避免疑義，修正為「本自治條例補助每年以一次為原則，補助金額以新臺幣8萬元為上限」；又條例第七條之內容：「一、本所接獲申請案件後由主辦單位進行書面資料檢核，並得召開審查會議審查，或逕簽報 鄉長辦理。二、本所依各申請案件之審查結果簽奉 鄉長核准後，以書面通知申請單位(人)並公布於本所網站。」為符合目前實務作業及簡化作業程序，修正為「本所接獲申請案件後由主辦單位進行書面資料檢核，經簽報 鄉長核准辦理，必要時得召開審查會議，審查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單位(人)」。
